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

关于直接下放海域使用金减免审批的方案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扩权强县工作的有关规定，自治区海洋局决定将本局实施审批的“海域使用金减免审批” 直接下放下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审批。为了做好该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项目的名称：海域使用金减免审批

（二）行政审批项目的性质：非行政许可
第二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设定依据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24号）

第三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自治区海洋局、自治区财政厅。

（二）接收主体：沿海设区的市、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

第四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第五条  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一）本局负责审批：对填海 50 公顷（不含本数，下同）以下的项目、围海100 公顷以下的项目、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700 公顷以下的项目、自治区重大建设项目应缴地方国库的海域使用金的减免申请进行审批。 
（二）沿海设区的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由该市负责审批的养殖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金减免申请进行审批。
（三）沿海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由该县级负责审批的养殖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金减免申请进行审批。
第六条  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本局及财政厅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沿海设区的市、县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分别负责办理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本局及财政厅不再对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行政审批项目负责办理。
